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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金融 IC 卡应用的意见》，保证金融 IC 卡应

用工程实施，特制定本要点。本要点适用于计划实施 PBOC2.0（《中国金融集成

电路（IC）卡规范》（JR/T 0025-2010））标准金融 IC 卡工程，开展金融 IC 卡收

单业务的收单机构。 

本要点为收单机构实施 PBOC2.0 标准金融 IC 卡工程提供一个整体引导。描

述了收单机构实施 PBOC2.0 迁移的路线图，提供了 PBOC2.0 迁移过程中所需要注

意的相关事项和要点。 

收单机构在正式开通 PBOC2.0 收单业务前，通常会经历启动准备、终端选型、

业务流程制定、系统改造、商户支持、终端公钥管理、联网测试等几个阶段。各

阶段开始的先后顺序可由收单机构自行确定。与发卡业务相关的内容可参见《金

融 IC 卡发卡机构实施要点》，与转接业务相关的内容可参见《金融 IC 卡转接机

构实施要点》。 

1. 启动准备 

为推动 PBOC2.0 收单业务尽快开展，收单机构应首先对相关参与人员开展

PBOC 规范、管理办法以及业务规则等相关知识的培训。培训人员范围应包括收

单机构市场推广人员、客服员工、法律顾问、风险管理人员以及特约商户管理和

收银人员。 

培训主要内容包括： 

1.1 政策文件 

� 中国人民银行 发展改革委 公安部 财政部 信息产业部商务部 税务总

局 银监会 外汇局关于促进银行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银发〔2005〕

103 号）；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和促进银行卡受理市场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

〔2005〕153 号）； 

�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公安部 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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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银发〔2009〕142 号）； 

�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 公安部 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银行卡安全管理、预防和打击

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的意见（银办发〔2009〕149 号）。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进金融 IC 卡应用工作的意见（银发〔2011〕64 号） 

1.2 标准规范  

� 《银行卡卡片规范》(JR/T 0052-2009) 

� 《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规范》(JR/T 0025-2010) 

� 《银行卡联网联合技术规范》(JR/T 0055-2009) 

� 《银行卡销售点（POS）终端规范》(JR/T 0001-2009) 

� 《银行卡自动柜员机（ATM）终端规范》(JR/T 0002-2009) 

1.3 检测规范 

� 《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借记/贷记应用卡片检测规范》(JR/T 

0045.1-2008) 

� 《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借记/贷记应用终端检测规范》(JR/T 

0045.2-2008) 

� 《中国金融集成电路（IC）卡借记/贷记应用个人化检测规范》(JR/T 

0045.3-2008) 

1.4 业务规则 

� 《银联卡业务运作规章 第七卷 IC 卡业务规则》 

2. 终端选型 

拟开展收单业务的机构必须确保终端在满足现有终端规范的基础上，具备相

应的 PBOC2.0 交易支持的能力。收单机构应根据业务发展需求，决定自身系统的

改造量及终端对 PBOC2.0 业务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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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单机构应保证终端兼容 PBOC2.0 标准，并通过人民银行认可的第三方

机构的检测。 

� 终端应能支持芯片受理，如果卡片上存在 PBOC2.0 金融芯片，宜优先使

用芯片交易；仅在芯片/芯片读写器不可用时，才允许使用磁条进行交

易（降级交易）。  

� 收单机构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是否支持如下推荐功能： 

终端推荐支持功能 

功能 描述 

脱机PIN（个人识别码）支持 

所有PBOC2.0终端应考虑支持脱机明文PIN。终端

具备成功验证脱机PIN的能力有助于更多的PBOC

交易脱机完成 

持卡人应用选择 

多应用是IC卡的一个重要特性，终端应该能够提

供这个功能。当卡片和终端同时支持这个功能

时，通过两者交互终端可以向持卡人显示不同的

应用，供持卡人确认选择。 

对芯片/非芯片交易使用不同

最低限额的能力 

由于IC卡的安全级别显著高于磁条卡，收单机构

可以考虑对芯片交易和非芯片交易执行不同的

最低限额。建议PBOC2.0终端应能提供分离的最

低限额。 

联机能力 

终端可以仅脱机、仅联机、联机/脱机。如果终

端不具备联机能力，当脱机计数器达到其上限时

就只能拒绝交易了。因此，建议所有通用终端应

具备联机能力。 

联机PIN支持 
国内使用环境普遍要求联机PIN，所有ATM必须支

持联机PIN。 

小额支付功能支持 
这个可选功能允许终端对于携带小额支付功能

的金融IC卡片执行快速脱机交易。 

附加应用 处理其他应用的能力，例如：积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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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流程制定 

相对磁条卡，受理金融 IC 卡时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 申请和下载根 CA（认证中心）公钥，以支持对金融 IC 卡的脱机认证。 

� 确定合适的终端风险控制参数，如 TAC（终端行为代码）。 

� 确定脱机文件的生成、上传、清算流程。 

4. 系统建设 

为达成 PBOC2.0 支付应用收单业务的完全实现，从事收单业务的商业银行需

对如下系统进行改造。 

4.1 终端管理系统 

为了实现 PBOC2.0 和其他芯片卡计划，从事收单业务的收单机构需要对原有

的终端管理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收单机构终端管理系统应该具备在完成部署后校

验终端数据、升级终端数据要素的能力，主要包括： 

� 收单机构系统需要实现收单机构 IC 卡业务参数下载的功能。 

� 可以专门建立终端管理系统，也可以在前置系统中实现。 

� 常见的可下载的终端参数：CA 公钥信息、终端最低限额、终端行为代码。 

4.2 终端与收单机构接口 

PBOC2.0 为终端与收单机构接口导入了新的数据元。终端必须能受理有效的

卡片和交易数据，并将数据按照接口数据格式进行转换。  

� 要求遵循 PBOC2.0 规范的终端具有传输完全芯片数据的能力。  

� 可以根据当地市场情况，确定终端与收单机构接口信息需求。但是收单

机构与 CUPS（中国银联信息处理中心系统）的接口必须符合《银行卡联

网联合技术规范》的要求。  

� 由于降级交易存在一定的风险，需要在终端与收单机构接口信息中明确



 
 

— 19 —

标识降级使用交易。终端与收单机构接口格式需要包含足够的信息，以

便在收单机构与 CUPS 的接口信息中能够正确标识降级使用交易。  

4.3 前置系统和转接系统 

从事收单业务的收单机构的前置系统和转接系统需要进行同步的改造，以满

足 PBOC 交易的需要，主要改造内容为： 

� 系统需要具备完全转接 IC 卡信息的能力，主要使用联网联合规范中 55

域； 

� 与银行卡组织相连的接口，需要通过相关的入网测试，一般先脱机测试

（采用仿真器），后联机测试； 

� 改造模式：要求从事收单业务的商业银行实现完全迁移：完整地将终端

上送的 IC 卡信息转接给发卡机构。 

4.4 清算系统 

清算系统需要具备传送金融 IC 卡信息的能力，包括金融 IC 卡的脱机交易数

据，金融 IC 卡的 TC 值，以及 TVR（终端验证结果）和 CVR (卡片验证结果)等。 

5. 商户支持 

为保证金融IC卡的正常使用和受理，从事收单业务的收单机构需要从以下几

方面对商户予以关注： 

5.1 商户协议 

现有的商户协议必须更新以适应迁移到 PBOC2.0 的转变，例如终端成本和安

装，以及价格体系改变；支持附加的授权和清算信息；提供新增信息报表；费用

和竞争因素；商户对转换到受理芯片卡的预期，包括退单责任的评估；卡片受理

流程的变化。  

5.2 终端改造 

从事收单业务的机构应该在 PBOC2.0 迁移的过程中考虑芯片数据的应用给

商户系统带来的影响，建议按以下内容对商户系统的改造进行评估：终端与商户

主机接口；终端与零售工作站接口；内部的终端控制器；商户与收单机构主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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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户后台系统。 

5.3 商户培训 

收单机构需要对商户进行全面的培训，主要包括：通用芯片受理流程；持卡

者应用选择；持卡者身份验证 —— 脱机交易与联机交易；降级使用交易；其他

交易；其他应用支持；终端维护 。 

6. 终端公钥管理 

为支持 PBOC2.0 脱机数据认证服务，收单机构应通过安全方式将有效的

PBOC2.0 根 CA 公钥加载到终端，在传递过程中必须保证公钥信息的数据完整性

并进行信息源认证。 

7. 联网测试 

按照联网通用的要求，收单机构在完成内部测试之后，应与中国银联进行入

网测试。中国银联应协助收单机构做好入网测试工作，保障银行卡联网通用及安

全接入和运行。 

 


